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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补价是否含增值税

张卫丽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管理系，河南巩义 451200）

【摘要】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的交换双方涉及存货、固定资产时，必然涉及增值税，那么此增值税是否包含

在补价中呢？这一问题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以及交换双方的业务处理都会产生影响。本文以补价含与不含

增值税两种情况，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认定及业务处理展开比较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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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主要内容包括其概念的界定、认

定条件以及交换双方的业务处理三个方面。当业务中涉

及增值税时，由于增值税是流转税、价外税，其在交换后

必然会进行转嫁，换出方在换出资产的同时应收取换出

资产增值税的销项税额，同时承担换入资产增值税的进

项税额。由于换出资产和换进资产的税额是不相等的，因

而必然要进行增值税账务处理。

那么此增值税是否计入补价之中进行业务处理呢？

本文对此增值税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业务处理展开

三方面的探讨。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指交易双方主要以存货、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性资产进行的交

换，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

当交换涉及增值税时，此概念中的补价应该如何处理呢？

对于补价的处理有以下两种方法。

1. 补价不含增值税。补价是双方资产不含税公允价
值的差额，那么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认定中的分子、分母用

到的价值都应为不含税的价格，业务处理中用到的补价

也不含增值税，因而增值税在业务处理中必须单独考虑。

会计处理要以银行存款反映收取或支付相应的增值税，

如果销项税额大于进项税额，就要借记银行存款（金额为

销项税减进项税），如果销项税额小于进项税额，就要贷

记银行存款（金额为进项税减销项税）。

2. 补价包含增值税。补价既包括双方资产不含税公
允价值的差额，又包括相应增值税的差额，将增值税放在

补价中一并考虑，即补价是含税公允价值的差额。那么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认定中的分子、分母用到的价值都应为

含税的价格，业务处理中用到的补价也含增值税，会计处

理就不用再单独考虑增值税，可简化业务处理。

补价到底含与不含增值税，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认定及业务处理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不管如何处理，有

一点是明确的，即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认定及业务

处理整个流程都应前后保持一致。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认定的要点为：

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前提条件是交换双方的资产必须
是非货币性资产。②认定条件中的分子、分母是否含税必
须一致。③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可以从收到补价方
和支付补价方任何一方进行认定；不管从哪方进行认定，

补价和据此判断的基数必然是：一方为现金流入，一方

为现金流出（对于收到补价方，判断基数即为换出资产

的公允价值；对于支付补价方，判断基数即为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

例如：甲和乙两公司进行资产交换，甲公司用于交换

资产的公允价值为M，增值税为M ×17%，乙公司用于交
换资交的公允价值为N，增值税为N ×17%，假定M>N，
甲为收到补价方，乙为支付补价方。非货币性资产的认定

关键是要弄清楚分子、分母是否含税。

1. 补价不含增值税。由于补价是双方资产不含税公
允价值之差，那么据此判断的基数也应为换入或换出资

产不含税的公允价值，即：补价=M-N。现从甲、乙双方分
别进行判断：

收到补价的甲企业，其认定条件为：

收到的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不含税）<25%，即：

M - N
M <25%

支付补价的乙企业，其认定条件为：

支付的补价/换入资产公允价值（不含税）<25%，即：

M - N
M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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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价包含增值税。由于补价是由公允价值和增

值税两部分构成，那么据此判断的基数也应为换入或

换出资产含税的公允价值，即：补价=（M+M×17%）-
（N+N×17%）。现从甲、乙双方分别进行判断：

收到补价的甲企业，其认定条件为：

收到的补价/换出资产公允价值（含税）<25%，用
计算式表示为：

(M - M × 17%)-(N + N × 17%)
M + M × 17% <25%

支付补价的乙企业，其认定条件为：

支付的补价/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含税）<25%，用
计算式表示为：

(M - M × 17%)-(N + N × 17%)
M + M × 17% <25%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业务处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业务处理的关键是确认换入

资产成本，其计量基础包括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两种

方法。涉及增值税的非货币性资产主要为存货和固定

资产。现以甲乙两公司资产交换为例进行探讨。

例：甲乙两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甲公司

以存货交换乙公司固定资产，甲公司存货的公允价值

M大于乙公司固定资产的公允价值N，具体资料为：

假设甲乙两公司的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则该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公允价值入账。处理的基本原则为：

换入=换出，即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作为确定换入
资产成本的基础。

假设甲乙两公司的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则

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账面价值入账。处理的基本原

则为：换入=换出，即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作为确定换
入资产成本的基础。下面以乙公司的业务为例，分补

价不含增值税与含增值税分别进行处理。

1. 补价不含增值税业务处理。交换双方增值税的
差额以银行存款反映，也就是银行存款既反映补价，

也反映增值税的差额。

（1）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公允价值计量。乙公司
的会计分录为：

这里需要解释两点：①当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B>公允价
值N时，则借记营业外支出（B-N）。换出资产以公允价值入
账，需要先以账面价值入账，然后将账面价值通过损益类科目

调整为公允价值。②增值税差额必须以等额的银行存款反映，
如果增值税销项大于进项，则差额在银行存款的借方反映；如

果增值税销项小于进项，则差额在银行存款的贷方反映。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账面价值计量。乙公司的会计分
录为：

2. 补价含增值税业务处理。补价以银行存款反映，直接包
含了公允价值之差和增值税之差，只需贷记相应的增值税销

项和借记增值税进项即可，其差额不用再单独进行处理。

（1）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公允价值计量。乙公司的会计分
录为：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账面价值计量。乙公司的会计分
录为：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和实例的账务处理，我们对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的涉税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对补价含与不含增值

税的区别总结如表2所示：

甲公司

存货

收到不含税补价：M-N

收到含税补价：（M-N）
×（1+17%）

成本

A

公允价值

M+M×
17%

M

M×17%

乙公司

固定
资产

支付不含税补价：M-N

支付含税补价：（M-N）×
（1+17%）

账面价值

B∗
公允价值

N+N×
17%

N

N×17%

注：为简化起见，B∗=固定资产-累计折旧-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

表 1 甲、乙公司交换资产资料

借：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固定资产清理
营业外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M
M×17%
B
N-B
N×17%
M-N
（M-N）×17%

第四步：借贷差额，即
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第一步：换出资
产的公允价值

第三步：补价

第二步：增
值税差额

借：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固定资产清理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M×17%
B
N×17%
M-N
（M-N）×17%

第一步：换出资产
的公允价值

第四步：借贷差额，换入资产的成本

第三步：补价

第二步：增
值税差额

借：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固定资产清理
营业外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银行存款

M
M×17%
B
N-B
N×17%
（M-N）×（1-17%）

第四步：借贷差额，即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

第一步：换出资
产的公允价值

第二步：增值税
的销项和进项

第三步：补价

借：库存商品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贷：固定资产清理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银行存款

M×17%
B
N×17%
（M-N）×（1-17%）

第一步：换出资产
的账面价值

第四步：借贷差额，换入资产的成本

第三步：补价

第二步：增
值税的销项
和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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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对国家税收收入做出了

巨大贡献。据统计，全国最大的45家企业集团贡献了超过
25% 的税收收入，而最大的 4 000个企业集团贡献了高达
70%的税收收入。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成立了大企业税
收管理司，但目前我国大企业遵从管理仍然面临着较大

的困难，全面的大企业税务审计制度尚未建立。

如何提高大企业纳税遵从度成为世界各国税务机关

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结合澳大利亚的纳税遵从管理

办法和税务审计流程，分析了我国当前税务审计存在的

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税务审计模式的意见。

税务审计是税务机关运用现代审计技术方法，结合

企业整体税务风险状况及其他相关信息，对风险程度较

高的企业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审核和评价的过程。大企

业税务审计是大企业纳税遵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

心环节。随着我国税收体系的不断完善，大企业遵从管理

逐渐成为各级税务部门的工作重点。2011年，国家税务总
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规程（试

行）》（简称《规程》），要求各级税务机关大企业税收管理

部门通过信息采集，识别大企业涉税风险，并根据风险评

风险导向的大企业税务审计

——澳大利亚大企业税务审计经验借鉴

喻 凯（副教授），王婷婷

（中南大学商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新型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为大企业提供了更多且更隐蔽的避税途径和手

段，而如何提高大企业纳税遵从度已成为世界各国税务机关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结合澳大利亚风险导向的税

务审计流程，分析了我国当前税务审计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税务审计模式的意见。

【关键词】税务审计；风险管理；风险分类框架；澳大利亚经验

从表2可以看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增值税无论
是否包含在补价中，交换双方收到或者支付的银行存款

也都是一致的，既包括公允价值之差，也包括增值税之

差；换入资产的成本也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处理过程和

复杂程度不一样。

本文认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的增值税的处理包

含在补价中，从而影响如下相关内容：①概念中补价为双
方公允价值及增值税两部分；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认定
式中的分母为公允价值加上增值税。

由于增值税已经包含在补价之中，因此，会计处理时

只需借记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和贷记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不用再单独考虑双方增值税差额的处理，这样，业务处理

既全面规范，又简单易行；并且使得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概念、认定及业务处理涉及补价的内容前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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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概念

认定

补价和
增值税
的业务
处理

换入资
产成本

收到
补价
方

支付
补价
方

公允
价值

账面
价值

补价含税

含税公允价值之差

分子、分母均含税

借：银行存款
（含税公允价值之差）

贷：银行存款
（含税公允价值之差）

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借
贷差额）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
值＋支付的补价（－收
到的补价）＋应支付的
相关税费（借贷差额）

补价不含税

不含税公允价值之差

分子、分母均不含税

借：银行存款（补价）

借：银行存款（销项-进项）
或：
贷：银行存款（进项-销项）

贷：银行存款（补价）

借：银行存款（销项-进项）
或：
贷：银行存款（进项-销项）

换入资产公允价值（借贷
差额）

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支
付的补价（－收到的补
价）＋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借贷差额）

表 2 补价含与不含增值税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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